WS F R s - e
115 823 % 111%

2P AT ORET G AP

I

NI A =

i

bl

71

4 A A R E 2L

% A kER
|5 FARFEFATE REFIRBE AFII4E]12? 5p #

i\ B3 % 22-CV0000000 53 i&- » Fe 4= 7 Femsn 0 A2 iddr

o #E 30050 R f I -
T2

2R B

B FOPRALA AT R R P IR E S R IE L kA R

i\%ﬁ‘z&d e o RFIFWE H23TEZ] 0 BT R ALFE
RRWARA o AR FIEFET R KPR Ak F 237
TR A LT W 0 B4R o

R 5

b
GRAEBFIARITIEFRGF AT (THREL D
) Rt 2 2 grE000-00005L A 2 BB (K
Lhgm) N ARI2EZF 1P IFETAF > SR A 7EAT
AT ERTREEY BR2E (LAKBEFE>w) od N T'J—él'é'?"‘é-
DR ERE S ARRTRY SR T ERA P
B RRIRBY D E | ZEREF O EAINRELT

Fo e BER TR ERBHRNRE PR

s



BICRE R R ATEAS R Gt E BB 0 2 20112487
31 p HLATA D FRE R R AT D E LA $CV0000000%:
BHFEF R d 0wl o L ddme 24 (W
%&fé?)zir%@,;avﬁﬂﬁﬂﬁ Z112#10% 15¢
7 112897 30 A FEAL T > @ e AR O P

112419 DP fRif B i ¥ I ) 0F B % 857F % 19 m L2 AR
LoFELE R REAFE A gL R (LATRIIR
pHp 113852 24p ) 16 2 23113#3227Tp 3 TR

W RY 37 ) LAMETIREF - P duhid s TIT2E
AR REETRY DB 2 E %iﬁ’waﬁ L g I
BT HE B $ 4205 ~ $85IEH 13 (W) % i ﬁ’ €y

MR- FHARELER L’*“114ﬁ12 5B R AN
F % 22-CV00000005u:z F g e v g 2E #8143 (THR
Jos ) o BB ETEAMET (TR) L2000~ RE
FR ﬁi’ti\ﬂ"* 7 PLEFRR

2R E AP

<‘> 5E$ g
ﬁﬁﬂ%ﬁ’@%“ibﬁ7@m’ QI N L N
g2 Ak gy ’31’7@ﬁé$ﬁfﬂﬁa
SRR S AT ’}@-:ﬁ’f SRR G2 12 ~F 5k
¥Baddpaz 22 REBEHAR ’fgiiﬁj%ﬁ»”')iﬁ ,
AR FEFIE S FRARZFTES2HTF P 2 o &

L R Fe e 10987 28 P B4 E F % 7200000000055 0 17
Lo JHTEF2EY 28 Gdhd gz Utz i
S e ME AR (f SHES) T FEPER S L
@ﬁ-’s‘“@fﬁ"f’fﬁmf?—l%“" e - a:’ﬂﬁiﬁa‘i?%'f{lﬁﬁé
AR (DD ﬁ”%f?%ﬁﬁﬁﬂ§ﬁ'@)
F?’/f%ﬁiﬁa% EE R R e 7R 2
‘7%&?51‘”"?’{%1;&:‘&31@““%5%
wYOER2E (LBIRES v) o FIH G0
HEEREA O 2HI R RGERR

S
Jd
9
a
p
(Q
&
9
Rt



’F_Eﬁ%&é‘ A ETE ~ Y3 & 'L—?HJ‘EE«"}; ]I A
AT e PIARAEFRFARRLRY 2 v FL G
RoBFHEFAEFFULSN T E o wRE M RE G TR
%&A%@%*@%%@%Jiﬁ%i*’ﬁwﬁviw
’g Jl!i'l;l]r%llzu » TiE F OB \Lzﬁ'}‘g ERR
AEZ e JT Pl R T P 2 T, 200% BB G iE
oA 0 REG ?;pi%f‘fﬁ’/ﬁ/f@\’%p &SR
(%R HE 32109 RRE S 4%%ﬁﬂﬁﬂﬂ
)

R A R vk 2 @zqw;ksrﬁg ) é;}é;‘é Be o ok 2 R Hca §

O TE

s\»m*z s T4 2 T%éﬂﬂ\pff‘fﬁ,}» e A S %g_\p
AR Eord | o o2 0 AR R LHE IR 109
E8728p B+ F F %720000000005 s a4 12 5 Y
PR E Ry o ST RARE A 2Bl B SR MR T B
B TER s B TR B 2R H Ak
p? o

RREFrRE 54ES20E R T AR 4
ZFR A 0 M EH e ) ~FEF0IERT T
%%%%ﬂ% TR 2 AR 0 MHBITE R

T gh 57 * *E‘! ’F‘T =" Tz E A ﬁ(ﬁd ° N 7 T

£ %1002 TERBM AR AR 2 T ARE w2
%ﬁﬁﬂ @ﬁrﬁﬁﬁﬁxﬁm° °
Pt P Aaro WEEEY P RERESEFRPBHA SR T
B Z ISR EFR ATET - Wk
&’égﬁ@ﬁgéﬁ%iﬁ&%,mg@ﬁ€@%£%

/

—

F

v

=
\+.
%»
}ﬁ*
)
¢
W
dmk
m{.\
.
NSE
—h
Sk
ﬁ\
/w
o
i
ﬁ\
s
F.
N
T‘ﬁl
=
17,
T
k.
W
N
NN

|~

%Zwﬁﬁﬂ$7?&’§$%iﬁéﬁﬁﬁiﬁa’T
%fﬁkp%%ﬂ%4§§’%ﬁ§¥4’Qﬁ%%éﬁ
2 peh> Finihd FRiZEREZ L2 EE A 5 3
W2 i om AXP L FA BRI



Bt T F %10900191365 &R g > T - HHF
%%%%%MTM@4 F A0 A A AL
EI A o S APE N = _[i?kut:;\. FRCEA LA EF 0
B Hirdz s PEART > BE T

rf\“f&l_fl'f%J
E A /I}f@/w\J 0

B kAL AF TG - oA AREATITLE >
B iEERc R RE SEEE  RA BB E RS

I hEpA R EHE SR, L B
e ERAA I mABE L EE TR RA D S g R
LHERE L 4ot A R RET 2R RA M
B~ RBE o EFERIAILFRT S JH AR

@@‘WE'JT‘};IZG}‘%@lig%ZL#i'ﬁ ﬂg < o E’.%ﬁ'/’”‘ﬁ %5’;& e v

R mEUERE T oo 7% > @i
* %@%’@ﬁﬁgyia? TE A R AR
W mp| $ 12 H 15 $4% > A BHF L E o

gl LR A < o - M
2N

>§%ﬂ%
%%%%wwﬁﬁvu:
mﬂa LE 2B F WP 0 R AL B RG L RER
PR E R MR R FIRARR TR L
7 B i e

v SR RERPpE R & ) % TIE 2.
EHERBERFD EERGRT e ERBHRE >
FHMAEZAREGES SRILERFFHT  ZaER
%%%ia’%%%iﬁﬁ?%’aéﬁﬁ%ﬁﬁiig

A F 2 A e
(ﬁﬁ”*”*%%ﬁminmvw%ﬁﬂﬁ?f&
S BRI ARAFTERFE S ot ik ¥

=i ‘E\\



B BB GE MR 0 E e Ap PO REN 4 > T AT
He P RHETEE RLN2Fd o FEFT S I
X2 h{p 0 TERIMREAT T 20T REF L
"ﬁ'i:ié’— e adF o
RS WM113E4Y 24P 57 “%?EE F % 1133959093
%{gﬁf &Flg LRl  BREE A
B Ap 7 BT Lo

\-\-

%

> 7 F&é%ﬁ* &*gbé‘fv? d 4T
(1)hed fo bt 5 8 946 2 F P o i £ A7 7 40 5

S i
'%r??'f{)b"'c’\‘i’-g",lllg lﬁ& ﬁ”ﬁﬁ‘r%r&,tbg&i 3

213
4ot

é%ﬁ*@d&%%‘m
;7—‘\\

-

AP FIIEFIIE F622 % 1090F % 278 2R 2
%*ﬁpﬁ% i ﬁ%ﬁ%@%a&*%'%
B i TR e R 0E B R A2 R h ke P B AR T g
BHSARFEIERRY e E B TRD H
Bhoe o UG IEERER LA o

9

)

I

%%ﬁl

a
<!

I

oS

Rt
<l

(2 ),“%ﬁ%ﬁ%,a TR A LB E S 28GE 0 kB RN

BRI R DE 2 AR DAY ARRERY S e

(%piaﬁ_%%%‘ﬂm FF R 0000-00-00 00 07 :2320000-00
00 00:07:26) »ERFEFIZPmE EaBREILTE S
T AW

3L RERAZEE RS o
(")%‘pg Fl"r’-\\} 5;‘}"0

DA i |
B ra e &8 s e E BRI TR D IR R R
1,%'1'%@1«5@ e iTh 0 AZTHT R 2 FRTG R
ip TR R ERAARRLRY S el 2 EREF 0 AT
'”bh?
T~ A
(=) "HEF
M5 2njr @ ﬁ}ﬂhl—ri\.7 & u/ngir e 13 ﬁ;ﬂm’r;\:ﬂ » H

J
PR LSS B A RPTATR  FRERA LM T F i



(

—

RAAREF AN S LA FRMEF AL Rks B A
J ISP - A 2 R - N R i#ﬂa 2 E R ATEER
ERUIEPET LS %%M‘x w%ipﬁ%%ﬁﬂ&lﬁ
(A A% %81F ~ %83F - 93? \ 101? ~ %105
B 107TF ) ~ A3 ey &2 ATRA H113#47 24
PATA E AR F 5113395909350 & < ;TR KRR

%%&\?%LF¢ &ﬁ?ﬁiki ﬁ)pihr
(RAR%%8TE L %90F) B BERRALR
(B rmdEixEFR) LF i?ﬁ’ e T8
Tk HART R p HRT o

R L mGRARNEF R 2 ED R RER
R e ARz AL 2R e 2 BT R
Atip TR ERARBERTRY 3 0B 2ERFF
3R

~%ﬁéﬁ%’@i@ﬁx%ﬁﬁﬁ*@iﬁ%éi
o
@% 1095% % 237 % 2% :
TEERA S BETARLEF

/
BN 4>ﬁ%%’@i@ﬁ—% =

7m%’vﬁ%7¢méﬁ? BHRDE2(TL oo

A E TR R R ]

N N S |

7



AR FRMAERBMEN Y - T %E > Lawh
%’%$$%°Eﬁ§§19ﬁ@,51ﬁg,%%
4
]

AEGIZ AT R BFEF F R AL T 2 2 RS
A,mﬁﬁﬁﬁiiﬁfﬁﬁﬁ%wkﬁ,@»gﬁi
FEpld 03t wE BrEp P50 #itd

, 2
%a@w%&w@ﬂmeﬁ,@@&%w%%@ﬁ
ﬁgtﬁfﬁf@qpfﬁxﬁ'fr[@ﬁ;“ A F ;

CYﬁﬁ;%lﬁ:
EF R RIRL RN ERAELE 0 T
il

(AR Tk ] i 5 B LA
TR o )~ TRILEF FERR
“ﬁﬁﬁﬁ’m% m P2 HEFHEIL o 3

et itiE PR L P IE B Y
FR A PR S - S AR g

]



F19E ~ 520 0T P2 EFPRITCFEE N

— BT R AP P T AR R R A B 3
FEJLiE F i pqié'"g‘ﬁl.i 2 k- FHAR (v TEF g
e S —%E%ﬁ% >a%§rﬁﬁz

\-:'
rﬁ#ﬁ_é%éiiﬁgjf\}i*ﬁa‘fng N rﬁﬂ“f’P\fgL"p P AR
Pk )~ THAREIIRY 0P P B8 L TR R

g, THARBII R 30p 2 60R P S
HE: J%%Kki“LE_J‘ T AR PR 60p 20 o
WS E - SR e %LﬁﬂﬂJMq%’Vﬁﬂﬁigi,
FEFRIEZD DE P AT 0 EH 2 W B RE
YA A S P AL RIHESR A Y 2 (BT

.
"
FPHERF TAEERA I RARLR Y EEE ) 2 ERT
FoonY AP HP R T FRES Y > A BHAELE
&1,20
i TE EHEHEPRY  REREZE 0 7 0 i X
B m>tF o Ao P RF0000-00-00 002 07:23209:07:2
Sod pip B LEARD RS R B
- AT ARL TR E S PR RERIE S DR R
91 % 158 %64 ~ ¥ 109 %23 ¥ 25 E R %7 > %
BT GEERA G A ERAARRILRE Y B

B2 ERTF E R L IR RS BT T
Z A BIASN F o BE D BT R HT R
ﬁ@%ﬁﬁ%%ﬁﬁéi%:ﬁﬁz

PERFF AL 2R R TRBIF | FAR
RE@H 3 azi THE PFARRLIEY S 5
o LAk iﬁﬁ«”@Vﬁy%$F%’ﬂbﬁﬁ
%mg B R o (7% 2 ﬁ@ﬁp’lﬁ@T iR 2T

-5 2FRT Y Fhow k> PG
ﬁﬁ%iﬁ“/i Moo PN AEE RJI2Z w5120 % ]
A (P TELAF TR - > a ARKE BT



i

4

4

HE >~ fR - 2 FadE 1B
i&g%i\‘fﬁz{ “"{f—rizé’fbﬁliz;&ﬁ
LA B e s ERAA D med PEL
ﬂ‘ﬁﬁﬁaﬁ$miwm ot o i) B
FoRANARNAREE o ) mH

S

R b
CEERp
R T8 gk
lE&‘Pﬂ/Z“Q‘ i £

K},‘%!?;r Z_m

ok R B TR RS B
Rty C A R AR £ éﬁmiﬁﬁrﬂsﬁ”’ LR
PREAMEL > PFEAASEF 2T B - wmi
&@:#Emm » — EHELP o
) AEE - FRAF L300~ 0 TURETE - BRI
2300~ > d R4 g
B R, B REF RAVEEM G A > R H
£ 1 R 115 & 5 19 P
#F B
P A AGRRE AT o
dod PRAZA S AN EE S0P N o W RYAEREL LR
d oo AER S FRFR AR N PR T AP Y EEd (A
}ljli.’:'—i-ﬁ’gt_y;/é‘:l‘;{ ‘L‘l E',gﬁ]]\ x oy 1A IZ:”%)'\"\‘}——Q’? ?Zi
242 EMER) B AERP AR 'ﬁ’&"’?ﬁtﬂﬁié’%
120 PAEIRD T dedt R LA A L S A
if“*ﬁ“ P RN E| A 20 P P AR AR 3 (BB
BABHEA) o
PR ALP PR P Rt m R0 p pAT R RS F o
TR LH W o
£ 1 W 115 & 5 19 P
FEF OFFI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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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5年度交字第111號
原      告  耀明新能源投資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施梅櫻
訴訟代理人  謝銘仁
被      告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紀勝源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4年12月5日北市裁催字第22-CV000000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不服被告所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條之裁決而提起撤銷訴訟，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應適用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本件因卷證資料已經明確，本院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直接裁判。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緣原告向訴外人格上汽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格上公司）長期租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貨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2年8月1日9時7分許，經駕駛而行經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2段（往昌隆街方向），由內側車道向右變換至外側車道時，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有「駕駛人變換車道不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事實，經民眾於同年月7日檢具行車紀錄器錄影資料向警察機關提出檢舉，嗣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丹鳳派出所查證屬實，乃於112年8月31日填製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北市警交大字第CV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對系爭車輛之車主（即格上公司）逕行舉發，記載應到案日期為112年10月15日前，並於112年9月30日移送被告處理，而訴外人格上公司於112年9月5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辦理歸責於原告事宜，而經被告通知原告（更新應到案日期：113年5月24日）後，原告乃於113年3月27日透過「交通違規申訴」系統陳述不服舉發。嗣被告認原告有「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事實，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2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等規定，於114年12月5日以北市裁催字第22-CV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200元。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按行政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公共利益與人民權益之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行政執行法第3條、行政程序法第7條第2款定有明文。依交通部路政司l09年8月28日路臺監字第Z000000000號函釋意旨，有關「行車轉向」之轉向，係指車輛之軌跡非依原方向繼續行駛之情形（包含轉彎），汽車行經彎道時，是否構成轉向行為而應使用方向燈一節，因車輛依該條道路線型轉彎行駛（例如車輛於北宜公路依該路型彎道行駛）時，非屬車輛不依該道路原方向行駛之轉向行為，爰駕駛人不需顯示方向燈；是系爭車輛經駕駛行駛之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2段（往昌隆街方向），因其係沿該條道路線型轉彎行駛情形，非屬車輛不依該道路原方向行駛之轉向行為，核與轉彎或其路型為T字、Y字或十字狀態有別，當不需顯示方向燈，自不構成轉彎時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毋庸擔負本件行政處罰責任。故被告以原告有「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事實，援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2條，暨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等規定，裁處原告罰鍰1,200元，顯有違誤；從而，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參照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交字第455號行政訴訟判決）。
　 2、而交通部以外之國家機關，包括法院，除非是有權撤銷機關，均應承認及尊重該有效之行政處分在法律上所直接形成的效果，並以之作為其本身行為及決定之基礎，稱之為「構成要件效力」。質言之，被告應受交通部路政司109年8月28日路臺監字第Z000000000號函釋效力所及，應以此為裁量依據，詎料被告不此之圖，怠於函詢相關權責機關，即恣意處分，顯有「裁量怠惰」之裁量瑕疵，併此敘明。
　 3、再按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2項規定：「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行政處分，以違法論。」、同法第20l條規定：「行政機關依裁量權所為之行政處分，以其作為或不作為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者為限，行政法院得予撤銷。」、行政程序法第l0條規定：「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
　 4、據上可知，倘法律條文已明確授與行政機關裁量權，行政機關於法定構成要件實現，決定是否為一定法律效果之處分，或選擇何種法律效果之處分時，依法應衡量個案具體情節而不予衡量，遽然作成行政處分，不論係出於行政機關不知有裁量權之存在，或有意漠視法律授權之意旨，其未善盡法律所賦予個案裁量之義務與權力，已違背法律授權之目的，可認係不行使法律授與之裁量權，而有裁量怠惰之違法。而本案中被告漏未審酌交通部路政司109年8月28日路臺監字第1090019136號函釋揭諸意旨，並進一步衡量個案具體情節，就原告「有利、不利情節一併檢視」，僅機械式適用法條，遽然作成行政處分，逕為舉發，顯有「裁量怠惰」情事，其作成之處分，核其性質，應屬「違法之行政處分」。
　 5、末按行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四、駕駛大型車輛在多車道右轉彎，因車輛本身、道路或交通狀況等限制，如於外側車道顯無法安全完成，致未能先駛入外側車道，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查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2段（往昌隆街方向）為轉彎或其路型為T字或十字狀態（假設語氣，否認之），惟因於112年8月1日9時7分，因道路或交通狀況等限制導致換至外側車道行駛，無法使用右方向燈，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4款，應以不舉發為適當。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案據舉發機關查復略以：
　　⑴系爭路段為2車道之設計，然系爭車輛經系爭路段時，自內側車道變換至外側車道行駛，因未依規定使用右方向燈，無法警示前、後方及使周遭車輛知悉該車變換行進動向，經民眾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之1規定，檢具其違規證據行車紀錄器影像資料向警察機關檢舉，由舉發機關員警審視影像畫面後認定違規情節屬實，並無裁量不舉發空間，爰依法定程序舉發，在交通執法作為上並無違失或不當之情形。
　　⑵原告對於本案舉發認有不服並所持線型轉彎行駛無需使用方向燈等為陳述，查本案違規情事已如上述，且有違規證據採證影像及擷取影像畫面相片3張加強證明力，違規事證已臻明確，則其所持要求免罰之事由，實難資為有利本案之論據，亦無礙本案違規事實之認定，原舉發經核於法並無違誤，應予維持。
　　⑶以上有舉發機關113年4月24日新北警莊交字第1133959093號函、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採證影片及擷取影像相片等內容在卷可稽。　
　 2、有關被告爭執答辯理由如下：
　　⑴按車輛在轉彎或變換車道時，應先顯示欲轉彎或變換車道方向之燈光或手勢，以便周遭人車預知動向，此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1條第1項第6款及第109條第2項規定甚明，倘車輛在轉彎或變換車道時而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當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2條規定論處。上開規定旨在前車轉彎或變換車道前使用方向燈，讓後方行駛車輛知悉前車動向，以為防禦駕駛準備，合先敘明。
　　⑵經檢視採證影片，可見系爭路段為2線道，系爭車輛從內側車道變換到外側車道之過程，全程皆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採證影片畫面時間0000-00-00 00：07：23至0000-00-00 00：07：26），違規事實至臻明確，與該路段是否為彎道無涉。　
　 3、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原告以系爭車輛係沿道路線型轉彎行駛，非屬車輛不依道路原方向行駛之轉向行為，不需顯示方向燈，乃否認有原處分所指「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事實，是否可採？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如「爭點」欄所載外，其餘事實業據兩造分別於起訴狀、答辯狀所不爭執，且有違規查詢報表影本1紙、交通違規陳述影本1紙、原處分影本1紙、汽車車籍查詢影本1紙、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歸責通知書影本1紙、送達證書影本1紙（見本院卷第81頁、第83頁、第93頁、第101頁、第105頁、第107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113年4月24日新北警莊交字第1133959093號函〈含行車紀錄器錄影擷取畫面、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1份（見本院卷第87頁至第90頁）、行車紀錄器錄影光碟1片（置於本院卷卷末證物袋）足資佐證，是除如「爭點」欄所載外，其餘事實自堪認定。
（二）原告以系爭車輛係道路線型轉彎行駛，非屬車輛不依道路原方向行駛之轉向行為，不需顯示方向燈，乃否認有原處分所指「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事實，不可採：
　 1、應適用之法令：
　　⑴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①第91條第1項第6款：
　　　　行車遇有轉向、減速暫停、讓車、倒車、變換車道等情況時所用之燈光及駕駛人之手勢，應依下列規定：
　　　　六、變換車道時，應先顯示欲變換車道方向之燈光或手勢。
　　　②第109條第2項第2款：
　　　　汽車駕駛人，應依下列規定使用方向燈：
　　　　二、左（右）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左（右）邊方向燈光；變換車道時，應先顯示欲變換車道方向之燈光，並應顯示至完成轉彎或變換車道之行為。
　　⑵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①第7條之1第1項第5款、第2項、第4項：
　　　　民眾對於下列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者，得敘明違規事實並檢具違規證據資料，向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檢舉：
　　　　五、第四十二條。
　　　　公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對於第一項之檢舉，經查證屬實者，應即舉發。但行為終了日起逾七日之檢舉，不予舉發。
　　　　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對第一項檢舉之逕行舉發，依本條例第七條之二第五項規定辦理。
 　 　②第7條之2第5項本文：　
　　　　第一項、第四項逕行舉發，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應記明車輛牌照號碼、車型等可資辨明之資料，以汽車所有人或其指定之主要駕駛人為被通知人製單舉發。
　　　③第42條：
　　　　汽車駕駛人，不依規定使用燈光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三千六百元以下罰鍰。
　　　④第85條第1項前段：
　　　　本條例之處罰，受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受處罰人，認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他人者，應於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應到案日期前，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責人相關證明文件，向處罰機關告知應歸責人，處罰機關應即另行通知應歸責人到案依法處理。
　　⑶行政罰法：
　　　①第5條：
　　　　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
　　　②第7條第1項：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⑷按「本細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九十二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程序及統一裁罰基準，依本細則之規定辦理。前項統一裁罰基準，如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條、第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即係基於法律之授權所訂定，而該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統一裁罰基準（即「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已考量「違反事件」、「法條依據」、「法定罰鍰額度或其他處罰」、「違規車種類別或違規情節」、「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逾越應到案期限30日內，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者」、「逾越應到案期限30日以上60日以內，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者」、「逾越應到案期限60日以上，繳納罰鍰或逕行裁決處罰者」等因素，作為裁量之標準，並未違反授權之目的及裁量權之本質，是其不僅直接對外發生效力，且被告亦應受其拘束而適用之（就小型車非經當場舉發「汽車駕駛人，不依規定使用燈光者」之違規事實，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統一裁罰基準為罰鍰1,200元。）。
　 2、依前揭行車紀錄器錄影連續、密集擷取之畫面所示，系爭車輛於畫面顯示時間0000-00-00 00：07：23至09：07：25，由內側車道向右跨越車道線而變換至外側車道，於此一過程並未亮右方向燈，此核與前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1條第1項第6款、第109條第2項第2款等規定不符，是系爭車輛即係經駕駛而有「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事實無訛，則被告據之乃以原處分裁處被歸責之原告前揭處罰內容，觀諸前開規定，依法洵屬有據。
　 3、雖原告執前揭情詞而為主張；惟查：
 　　 本件違規事實係系爭車輛經駕駛而於「變換車道」時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而非於「轉彎」時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是原告以系爭車輛係沿道路線型轉彎行駛，非屬車輛不依道路原方向行駛之轉向行為，不需顯示方向燈，乃否認違規，實屬誤會；又本件違規事實既如前述，則核與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4款（即「行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四、駕駛大型車輛在多車道右轉彎，因車輛本身、道路或交通狀況等限制，如於外側車道顯無法安全完成，致未能先駛入外側車道。」）無涉，是原告執之而主張本件應以不舉發為適當，亦顯屬無據，合予指明。　　
（三）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
　　　及再予調查的必要，一併說明。
（四）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所以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為300元，由原告負擔。
六、結論：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9　　日
　　　　　　　　　　　　　　　法　官　陳鴻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李芸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5年度交字第111號

原      告  耀明新能源投資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施梅櫻

訴訟代理人  謝銘仁

被      告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紀勝源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4年12月5日北

市裁催字第22-CV000000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不服被告所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條之裁決而提

    起撤銷訴訟，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應適用交通裁決事

    件訴訟程序。本件因卷證資料已經明確，本院依同法第237

    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直接裁判。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緣原告向訴外人格上汽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格上公司

    ）長期租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貨車（下稱系爭

    車輛），於民國112年8月1日9時7分許，經駕駛而行經新北

    市新莊區中華路2段（往昌隆街方向），由內側車道向右變

    換至外側車道時，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有「駕駛人變換車

    道不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事實，經民眾於同年月7日

    檢具行車紀錄器錄影資料向警察機關提出檢舉，嗣經新北市

    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丹鳳派出所查證屬實，乃於112年8月31

    日填製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北市警交大字第CV0000000號舉

    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對系爭車輛之車主（即格

    上公司）逕行舉發，記載應到案日期為112年10月15日前，

    並於112年9月30日移送被告處理，而訴外人格上公司於112

    年9月5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

    ，辦理歸責於原告事宜，而經被告通知原告（更新應到案日

    期：113年5月24日）後，原告乃於113年3月27日透過「交通

    違規申訴」系統陳述不服舉發。嗣被告認原告有「汽車駕駛

    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事實，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42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等規定，於114年12月5日以北市裁催字

    第22-CV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

    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200元。原告不服，

    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按行政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公共利益與人民

      權益之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

      必要限度；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二、有多種同

      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

      行政執行法第3條、行政程序法第7條第2款定有明文。依

      交通部路政司l09年8月28日路臺監字第Z000000000號函釋

      意旨，有關「行車轉向」之轉向，係指車輛之軌跡非依原

      方向繼續行駛之情形（包含轉彎），汽車行經彎道時，是

      否構成轉向行為而應使用方向燈一節，因車輛依該條道路

      線型轉彎行駛（例如車輛於北宜公路依該路型彎道行駛）

      時，非屬車輛不依該道路原方向行駛之轉向行為，爰駕駛

      人不需顯示方向燈；是系爭車輛經駕駛行駛之新北市新莊

      區中華路2段（往昌隆街方向），因其係沿該條道路線型

      轉彎行駛情形，非屬車輛不依該道路原方向行駛之轉向行

      為，核與轉彎或其路型為T字、Y字或十字狀態有別，當不

      需顯示方向燈，自不構成轉彎時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

      規，毋庸擔負本件行政處罰責任。故被告以原告有「汽車

      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事實，援引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42條，暨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

      基準及處理細則等規定，裁處原告罰鍰1,200元，顯有違

      誤；從而，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參照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交字第455號行政訴訟判決

      ）。

　 2、而交通部以外之國家機關，包括法院，除非是有權撤銷機

      關，均應承認及尊重該有效之行政處分在法律上所直接形

      成的效果，並以之作為其本身行為及決定之基礎，稱之為

      「構成要件效力」。質言之，被告應受交通部路政司109

      年8月28日路臺監字第Z000000000號函釋效力所及，應以

      此為裁量依據，詎料被告不此之圖，怠於函詢相關權責機

      關，即恣意處分，顯有「裁量怠惰」之裁量瑕疵，併此敘

      明。

　 3、再按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2項規定：「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

      之行政處分，以違法論。」、同法第20l條規定：「行政

      機關依裁量權所為之行政處分，以其作為或不作為逾越權

      限或濫用權力者為限，行政法院得予撤銷。」、行政程序

      法第l0條規定：「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不得逾越法定之

      裁量範圍，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

　 4、據上可知，倘法律條文已明確授與行政機關裁量權，行政

      機關於法定構成要件實現，決定是否為一定法律效果之處

      分，或選擇何種法律效果之處分時，依法應衡量個案具體

      情節而不予衡量，遽然作成行政處分，不論係出於行政機

      關不知有裁量權之存在，或有意漠視法律授權之意旨，其

      未善盡法律所賦予個案裁量之義務與權力，已違背法律授

      權之目的，可認係不行使法律授與之裁量權，而有裁量怠

      惰之違法。而本案中被告漏未審酌交通部路政司109年8月

      28日路臺監字第1090019136號函釋揭諸意旨，並進一步衡

      量個案具體情節，就原告「有利、不利情節一併檢視」，

      僅機械式適用法條，遽然作成行政處分，逕為舉發，顯有

      「裁量怠惰」情事，其作成之處分，核其性質，應屬「違

      法之行政處分」。

　 5、末按行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

      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

      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

      四、駕駛大型車輛在多車道右轉彎，因車輛本身、道路或

      交通狀況等限制，如於外側車道顯無法安全完成，致未能

      先駛入外側車道，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

      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查新北市新莊區中

      華路2段（往昌隆街方向）為轉彎或其路型為T字或十字狀

      態（假設語氣，否認之），惟因於112年8月1日9時7分，

      因道路或交通狀況等限制導致換至外側車道行駛，無法使

      用右方向燈，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

      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4款，應以不舉發為適當。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案據舉發機關查復略以：

　　⑴系爭路段為2車道之設計，然系爭車輛經系爭路段時，自內

      側車道變換至外側車道行駛，因未依規定使用右方向燈，

      無法警示前、後方及使周遭車輛知悉該車變換行進動向，

      經民眾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之1規定，檢具其

      違規證據行車紀錄器影像資料向警察機關檢舉，由舉發機

      關員警審視影像畫面後認定違規情節屬實，並無裁量不舉

      發空間，爰依法定程序舉發，在交通執法作為上並無違失

      或不當之情形。

　　⑵原告對於本案舉發認有不服並所持線型轉彎行駛無需使用

      方向燈等為陳述，查本案違規情事已如上述，且有違規證

      據採證影像及擷取影像畫面相片3張加強證明力，違規事

      證已臻明確，則其所持要求免罰之事由，實難資為有利本

      案之論據，亦無礙本案違規事實之認定，原舉發經核於法

      並無違誤，應予維持。

　　⑶以上有舉發機關113年4月24日新北警莊交字第1133959093

      號函、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採證影片及擷

      取影像相片等內容在卷可稽。　

　 2、有關被告爭執答辯理由如下：

　　⑴按車輛在轉彎或變換車道時，應先顯示欲轉彎或變換車道

      方向之燈光或手勢，以便周遭人車預知動向，此於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第91條第1項第6款及第109條第2項規定甚明，

      倘車輛在轉彎或變換車道時而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當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2條規定論處。上開規定旨在前

      車轉彎或變換車道前使用方向燈，讓後方行駛車輛知悉前

      車動向，以為防禦駕駛準備，合先敘明。

　　⑵經檢視採證影片，可見系爭路段為2線道，系爭車輛從內側

      車道變換到外側車道之過程，全程皆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

      （採證影片畫面時間0000-00-00 00：07：23至0000-00-0

      0 00：07：26），違規事實至臻明確，與該路段是否為彎

      道無涉。　

　 3、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原告以系爭車輛係沿道路線型轉彎行駛，非屬車輛不依道路

    原方向行駛之轉向行為，不需顯示方向燈，乃否認有原處分

    所指「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事實，是否

    可採？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如「爭點」欄所載外，其

      餘事實業據兩造分別於起訴狀、答辯狀所不爭執，且有違

      規查詢報表影本1紙、交通違規陳述影本1紙、原處分影本

      1紙、汽車車籍查詢影本1紙、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歸責通知書影本1紙、送達證書影本1紙

      （見本院卷第81頁、第83頁、第93頁、第101頁、第105頁

      、第107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113年4月24日

      新北警莊交字第1133959093號函〈含行車紀錄器錄影擷取

      畫面、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1份（見本

      院卷第87頁至第90頁）、行車紀錄器錄影光碟1片（置於

      本院卷卷末證物袋）足資佐證，是除如「爭點」欄所載外

      ，其餘事實自堪認定。

（二）原告以系爭車輛係道路線型轉彎行駛，非屬車輛不依道路

      原方向行駛之轉向行為，不需顯示方向燈，乃否認有原處

      分所指「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事實，

      不可採：

　 1、應適用之法令：

　　⑴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①第91條第1項第6款：

　　　　行車遇有轉向、減速暫停、讓車、倒車、變換車道等情

        況時所用之燈光及駕駛人之手勢，應依下列規定：

　　　　六、變換車道時，應先顯示欲變換車道方向之燈光或手

            勢。

　　　②第109條第2項第2款：

　　　　汽車駕駛人，應依下列規定使用方向燈：

　　　　二、左（右）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左（右）邊

            方向燈光；變換車道時，應先顯示欲變換車道方向

            之燈光，並應顯示至完成轉彎或變換車道之行為。

　　⑵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①第7條之1第1項第5款、第2項、第4項：

　　　　民眾對於下列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者，得敘明違規事實並

        檢具違規證據資料，向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檢舉：

　　　　五、第四十二條。

　　　　公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對於第一項之檢舉，經查證屬

        實者，應即舉發。但行為終了日起逾七日之檢舉，不予

        舉發。

　　　　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對第一項檢舉之逕行舉發，依本條

        例第七條之二第五項規定辦理。

 　 　②第7條之2第5項本文：　

　　　　第一項、第四項逕行舉發，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應記明

        車輛牌照號碼、車型等可資辨明之資料，以汽車所有人

        或其指定之主要駕駛人為被通知人製單舉發。

　　　③第42條：

　　　　汽車駕駛人，不依規定使用燈光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

        元以上三千六百元以下罰鍰。

　　　④第85條第1項前段：

　　　　本條例之處罰，受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受處罰

        人，認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他人者，應於舉發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應到案日期前，檢附相關證

        據及應歸責人相關證明文件，向處罰機關告知應歸責人

        ，處罰機關應即另行通知應歸責人到案依法處理。

　　⑶行政罰法：

　　　①第5條：

　　　　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

        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

        ，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

　　　②第7條第1項：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

        罰。

　　⑷按「本細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九十二條第四項規

      定訂定之。」、「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程序及統

      一裁罰基準，依本細則之規定辦理。前項統一裁罰基準，

      如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條、第2條

      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

      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即係基於法律之授權所訂定，而該

      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統一裁罰基準（即「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已考量「違反事件」

      、「法條依據」、「法定罰鍰額度或其他處罰」、「違規

      車種類別或違規情節」、「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

      」、「逾越應到案期限30日內，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

      者」、「逾越應到案期限30日以上60日以內，繳納罰鍰或

      到案聽候裁決者」、「逾越應到案期限60日以上，繳納罰

      鍰或逕行裁決處罰者」等因素，作為裁量之標準，並未違

      反授權之目的及裁量權之本質，是其不僅直接對外發生效

      力，且被告亦應受其拘束而適用之（就小型車非經當場舉

      發「汽車駕駛人，不依規定使用燈光者」之違規事實，於

      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統一裁罰基準為罰鍰1,20

      0元。）。

　 2、依前揭行車紀錄器錄影連續、密集擷取之畫面所示，系爭

      車輛於畫面顯示時間0000-00-00 00：07：23至09：07：2

      5，由內側車道向右跨越車道線而變換至外側車道，於此

      一過程並未亮右方向燈，此核與前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91條第1項第6款、第109條第2項第2款等規定不符，是系

      爭車輛即係經駕駛而有「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

      」之違規事實無訛，則被告據之乃以原處分裁處被歸責之

      原告前揭處罰內容，觀諸前開規定，依法洵屬有據。

　 3、雖原告執前揭情詞而為主張；惟查：

 　　 本件違規事實係系爭車輛經駕駛而於「變換車道」時未依

      規定使用方向燈，而非於「轉彎」時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

      ，是原告以系爭車輛係沿道路線型轉彎行駛，非屬車輛不

      依道路原方向行駛之轉向行為，不需顯示方向燈，乃否認

      違規，實屬誤會；又本件違規事實既如前述，則核與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

      第4款（即「行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未嚴重危害交通

      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

      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

      予舉發：四、駕駛大型車輛在多車道右轉彎，因車輛本身

      、道路或交通狀況等限制，如於外側車道顯無法安全完成

      ，致未能先駛入外側車道。」）無涉，是原告執之而主張

      本件應以不舉發為適當，亦顯屬無據，合予指明。　　

（三）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

　　　及再予調查的必要，一併說明。

（四）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所以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

      為300元，由原告負擔。

六、結論：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9　　日

　　　　　　　　　　　　　　　法　官　陳鴻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李芸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5年度交字第111號

原      告  耀明新能源投資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施梅櫻

訴訟代理人  謝銘仁

被      告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紀勝源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4年12月5日北市裁催字第22-CV000000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原告不服被告所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條之裁決而提起撤銷訴訟，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應適用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本件因卷證資料已經明確，本院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直接裁判。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緣原告向訴外人格上汽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格上公司）長期租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貨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2年8月1日9時7分許，經駕駛而行經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2段（往昌隆街方向），由內側車道向右變換至外側車道時，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有「駕駛人變換車道不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事實，經民眾於同年月7日檢具行車紀錄器錄影資料向警察機關提出檢舉，嗣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丹鳳派出所查證屬實，乃於112年8月31日填製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北市警交大字第CV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對系爭車輛之車主（即格上公司）逕行舉發，記載應到案日期為112年10月15日前，並於112年9月30日移送被告處理，而訴外人格上公司於112年9月5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辦理歸責於原告事宜，而經被告通知原告（更新應到案日期：113年5月24日）後，原告乃於113年3月27日透過「交通違規申訴」系統陳述不服舉發。嗣被告認原告有「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事實，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2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等規定，於114年12月5日以北市裁催字第22-CV0000000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200元。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按行政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公共利益與人民權益之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行政執行法第3條、行政程序法第7條第2款定有明文。依交通部路政司l09年8月28日路臺監字第Z000000000號函釋意旨，有關「行車轉向」之轉向，係指車輛之軌跡非依原方向繼續行駛之情形（包含轉彎），汽車行經彎道時，是否構成轉向行為而應使用方向燈一節，因車輛依該條道路線型轉彎行駛（例如車輛於北宜公路依該路型彎道行駛）時，非屬車輛不依該道路原方向行駛之轉向行為，爰駕駛人不需顯示方向燈；是系爭車輛經駕駛行駛之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2段（往昌隆街方向），因其係沿該條道路線型轉彎行駛情形，非屬車輛不依該道路原方向行駛之轉向行為，核與轉彎或其路型為T字、Y字或十字狀態有別，當不需顯示方向燈，自不構成轉彎時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毋庸擔負本件行政處罰責任。故被告以原告有「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事實，援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2條，暨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等規定，裁處原告罰鍰1,200元，顯有違誤；從而，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參照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交字第455號行政訴訟判決）。

　 2、而交通部以外之國家機關，包括法院，除非是有權撤銷機關，均應承認及尊重該有效之行政處分在法律上所直接形成的效果，並以之作為其本身行為及決定之基礎，稱之為「構成要件效力」。質言之，被告應受交通部路政司109年8月28日路臺監字第Z000000000號函釋效力所及，應以此為裁量依據，詎料被告不此之圖，怠於函詢相關權責機關，即恣意處分，顯有「裁量怠惰」之裁量瑕疵，併此敘明。

　 3、再按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2項規定：「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行政處分，以違法論。」、同法第20l條規定：「行政機關依裁量權所為之行政處分，以其作為或不作為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者為限，行政法院得予撤銷。」、行政程序法第l0條規定：「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

　 4、據上可知，倘法律條文已明確授與行政機關裁量權，行政機關於法定構成要件實現，決定是否為一定法律效果之處分，或選擇何種法律效果之處分時，依法應衡量個案具體情節而不予衡量，遽然作成行政處分，不論係出於行政機關不知有裁量權之存在，或有意漠視法律授權之意旨，其未善盡法律所賦予個案裁量之義務與權力，已違背法律授權之目的，可認係不行使法律授與之裁量權，而有裁量怠惰之違法。而本案中被告漏未審酌交通部路政司109年8月28日路臺監字第1090019136號函釋揭諸意旨，並進一步衡量個案具體情節，就原告「有利、不利情節一併檢視」，僅機械式適用法條，遽然作成行政處分，逕為舉發，顯有「裁量怠惰」情事，其作成之處分，核其性質，應屬「違法之行政處分」。

　 5、末按行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四、駕駛大型車輛在多車道右轉彎，因車輛本身、道路或交通狀況等限制，如於外側車道顯無法安全完成，致未能先駛入外側車道，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查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2段（往昌隆街方向）為轉彎或其路型為T字或十字狀態（假設語氣，否認之），惟因於112年8月1日9時7分，因道路或交通狀況等限制導致換至外側車道行駛，無法使用右方向燈，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4款，應以不舉發為適當。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案據舉發機關查復略以：

　　⑴系爭路段為2車道之設計，然系爭車輛經系爭路段時，自內側車道變換至外側車道行駛，因未依規定使用右方向燈，無法警示前、後方及使周遭車輛知悉該車變換行進動向，經民眾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之1規定，檢具其違規證據行車紀錄器影像資料向警察機關檢舉，由舉發機關員警審視影像畫面後認定違規情節屬實，並無裁量不舉發空間，爰依法定程序舉發，在交通執法作為上並無違失或不當之情形。

　　⑵原告對於本案舉發認有不服並所持線型轉彎行駛無需使用方向燈等為陳述，查本案違規情事已如上述，且有違規證據採證影像及擷取影像畫面相片3張加強證明力，違規事證已臻明確，則其所持要求免罰之事由，實難資為有利本案之論據，亦無礙本案違規事實之認定，原舉發經核於法並無違誤，應予維持。

　　⑶以上有舉發機關113年4月24日新北警莊交字第1133959093號函、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採證影片及擷取影像相片等內容在卷可稽。　

　 2、有關被告爭執答辯理由如下：

　　⑴按車輛在轉彎或變換車道時，應先顯示欲轉彎或變換車道方向之燈光或手勢，以便周遭人車預知動向，此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1條第1項第6款及第109條第2項規定甚明，倘車輛在轉彎或變換車道時而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當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2條規定論處。上開規定旨在前車轉彎或變換車道前使用方向燈，讓後方行駛車輛知悉前車動向，以為防禦駕駛準備，合先敘明。

　　⑵經檢視採證影片，可見系爭路段為2線道，系爭車輛從內側車道變換到外側車道之過程，全程皆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採證影片畫面時間0000-00-00 00：07：23至0000-00-00 00：07：26），違規事實至臻明確，與該路段是否為彎道無涉。　

　 3、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原告以系爭車輛係沿道路線型轉彎行駛，非屬車輛不依道路原方向行駛之轉向行為，不需顯示方向燈，乃否認有原處分所指「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事實，是否可採？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如「爭點」欄所載外，其餘事實業據兩造分別於起訴狀、答辯狀所不爭執，且有違規查詢報表影本1紙、交通違規陳述影本1紙、原處分影本1紙、汽車車籍查詢影本1紙、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歸責通知書影本1紙、送達證書影本1紙（見本院卷第81頁、第83頁、第93頁、第101頁、第105頁、第107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113年4月24日新北警莊交字第1133959093號函〈含行車紀錄器錄影擷取畫面、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1份（見本院卷第87頁至第90頁）、行車紀錄器錄影光碟1片（置於本院卷卷末證物袋）足資佐證，是除如「爭點」欄所載外，其餘事實自堪認定。

（二）原告以系爭車輛係道路線型轉彎行駛，非屬車輛不依道路原方向行駛之轉向行為，不需顯示方向燈，乃否認有原處分所指「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事實，不可採：

　 1、應適用之法令：

　　⑴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①第91條第1項第6款：

　　　　行車遇有轉向、減速暫停、讓車、倒車、變換車道等情況時所用之燈光及駕駛人之手勢，應依下列規定：

　　　　六、變換車道時，應先顯示欲變換車道方向之燈光或手勢。

　　　②第109條第2項第2款：

　　　　汽車駕駛人，應依下列規定使用方向燈：

　　　　二、左（右）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左（右）邊方向燈光；變換車道時，應先顯示欲變換車道方向之燈光，並應顯示至完成轉彎或變換車道之行為。

　　⑵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①第7條之1第1項第5款、第2項、第4項：

　　　　民眾對於下列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者，得敘明違規事實並檢具違規證據資料，向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檢舉：

　　　　五、第四十二條。

　　　　公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對於第一項之檢舉，經查證屬實者，應即舉發。但行為終了日起逾七日之檢舉，不予舉發。

　　　　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對第一項檢舉之逕行舉發，依本條例第七條之二第五項規定辦理。

 　 　②第7條之2第5項本文：　

　　　　第一項、第四項逕行舉發，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應記明車輛牌照號碼、車型等可資辨明之資料，以汽車所有人或其指定之主要駕駛人為被通知人製單舉發。

　　　③第42條：

　　　　汽車駕駛人，不依規定使用燈光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三千六百元以下罰鍰。

　　　④第85條第1項前段：

　　　　本條例之處罰，受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受處罰人，認為受舉發之違規行為應歸責他人者，應於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應到案日期前，檢附相關證據及應歸責人相關證明文件，向處罰機關告知應歸責人，處罰機關應即另行通知應歸責人到案依法處理。

　　⑶行政罰法：

　　　①第5條：

　　　　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

　　　②第7條第1項：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⑷按「本細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九十二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程序及統一裁罰基準，依本細則之規定辦理。前項統一裁罰基準，如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條、第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即係基於法律之授權所訂定，而該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統一裁罰基準（即「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已考量「違反事件」、「法條依據」、「法定罰鍰額度或其他處罰」、「違規車種類別或違規情節」、「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逾越應到案期限30日內，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者」、「逾越應到案期限30日以上60日以內，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者」、「逾越應到案期限60日以上，繳納罰鍰或逕行裁決處罰者」等因素，作為裁量之標準，並未違反授權之目的及裁量權之本質，是其不僅直接對外發生效力，且被告亦應受其拘束而適用之（就小型車非經當場舉發「汽車駕駛人，不依規定使用燈光者」之違規事實，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統一裁罰基準為罰鍰1,200元。）。

　 2、依前揭行車紀錄器錄影連續、密集擷取之畫面所示，系爭車輛於畫面顯示時間0000-00-00 00：07：23至09：07：25，由內側車道向右跨越車道線而變換至外側車道，於此一過程並未亮右方向燈，此核與前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1條第1項第6款、第109條第2項第2款等規定不符，是系爭車輛即係經駕駛而有「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事實無訛，則被告據之乃以原處分裁處被歸責之原告前揭處罰內容，觀諸前開規定，依法洵屬有據。

　 3、雖原告執前揭情詞而為主張；惟查：

 　　 本件違規事實係系爭車輛經駕駛而於「變換車道」時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而非於「轉彎」時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是原告以系爭車輛係沿道路線型轉彎行駛，非屬車輛不依道路原方向行駛之轉向行為，不需顯示方向燈，乃否認違規，實屬誤會；又本件違規事實既如前述，則核與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4款（即「行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四、駕駛大型車輛在多車道右轉彎，因車輛本身、道路或交通狀況等限制，如於外側車道顯無法安全完成，致未能先駛入外側車道。」）無涉，是原告執之而主張本件應以不舉發為適當，亦顯屬無據，合予指明。　　

（三）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

　　　及再予調查的必要，一併說明。

（四）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所以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為300元，由原告負擔。

六、結論：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9　　日

　　　　　　　　　　　　　　　法　官　陳鴻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李芸宜



　　



